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要求）
	资质等级要求

	1、投标人应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业绩要求

	投标人2020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之日：完成过一项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服务业绩。


注：1、以上业绩须为投标人独立业绩。需提供合同关键页、成果报告关键页、验收备案证明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2、业绩时间以验收备案时间为准。

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要求）

	信誉要求

	1、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投标人，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附录4 资格审查条件（主要人员最低要求）

	人 员
	数量
	资格要求

	项目负责人
	1
	具备水土保持相关专业中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且具有8年（或以上）工作经验。


注：1、提供职称证书及投标人在社保系统打印的项目负责人参加社保的缴费明细复印件（社保时段为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前半年时间内连续不少于三个月）。

2、工作经验以《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简历表》中“经历栏”填入的最早开始时间起算。
